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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言 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-2009 和 GB/T 1.10-2014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本标准是按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《关于印发〈2022 年第二批协会标准

制订、修订计划〉的通知》（建标协字〔2022〕40 号）的要求制定。 
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设计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

专利的责任。 

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提出。 

本标准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混凝土结构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。 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： 

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： 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 

本标准主要审查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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蒸 压 硅 酸 盐 功 能 骨 料 

1 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蒸压硅酸盐功能骨料的术语和定义、分类和标记、原材料与工

艺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产品出厂包装、合格证、标识、堆放及贮

存和运输。 

本标准适用于采用蒸压工艺制成的混凝土骨料。该类型骨料可用于配制轻骨

料混凝土、普通混凝土和特定密度的混凝土。 
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

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

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 175  通用硅酸盐水泥 

GB 6566 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

GB/T 1596 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

GB/T 14684  建设用砂 

GB/T 14685  建设用碎石、卵石 

GB/T 17431.2 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  第 2 部分：轻集料试验方法 

GB/T 18046  用于水泥、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

GB/T 20491 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 

GB/T 21371  用于水泥中的工业副产石膏 

JTG E 42 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

JC/T 621  硅酸盐建筑制品用生石灰 

3  术语和定义 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3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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蒸压硅酸盐功能骨料 autoclaved silicate functional aggregate 

以硅质材料与钙质材料为主要原材料，掺加适量石膏等，经过磨细、配料、

匀化、成球、包壳、蒸压水热合成等工艺，制成的以托贝莫来石、水化硅酸钙为

主要物相的硅酸盐制品，用于混凝土中具有改善骨料体系的粒形与级配、提高混

凝土工作性、减少混凝土自收缩、促进胶凝材料后期水化等功能，简称功能骨料。 

3.2 

硅质材料  siliceous material 

指粉煤灰、炉渣、气化渣等以 SiO2 为主要化学成分，或砂岩、石英尾矿、金

属尾矿等以石英为主要矿物成分，在水热条件下具有明显火山灰活性的材料。 

3.3 

钙质材料  calcareous material 

指水泥、石灰、镁渣、钢渣等以硅酸三钙、硅酸二钙为主要矿物成分，或石

灰、电石渣、氯醇法环氧丙烷皂化渣等以活性 CaO 或 Ca(OH)2 为为主要化学成

分的材料。 

3.4 

蒸压水热合成  autoclave hydrothermal synthesis 

指在高温相对应的饱和蒸气压条件下（通常养护温度大于 180℃，对应的饱

和蒸汽压力不低于 1.0MPa），SiO2 与 CaO 反应生成托贝莫来石、水化硅酸钙的

工艺过程。 

4  分类和标记 

4.1  分类 

功能骨料按颗粒粒径可分为细骨料（粒径 1.18mm～4.75mm）和粗骨料（粒

径 4.75mm～19.0mm）。 

4.2  标记 

4.2.1  标记方法 

蒸压硅酸盐功能骨料的标记由产品名称代号（ASFA）、筒压强度等级、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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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密度等级、公称粒径范围和本文件编号组成。标记形式可按如下方式。 

 

 ASFA  -     *      （         ）-  T/CECS XXXX-202X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文件编号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称粒径范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堆积密度等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筒压强度等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品名称代号 

 

4.2.2  标记示例 

筒压强度为 15MPa、堆积密度为 1050kg/m3、公称粒径为 5mm～10mm 的功

能骨料表示为： 

ASFA-5 级*1100（5~10）- T/CECS XXXX-202X 

5  原材料及工艺要求 

5.1  原材料 

5.1.1  粉煤灰、炉渣、气化渣等以 SiO2为主要化学成分的硅质材料，其 SiO2+Al2O3

含量宜大于 70%，且火山灰活性应符合 GB/T 1596 要求；砂岩、石英尾矿、钼

尾矿金属等以石英为主要矿物成分的硅质材料，其 SiO2 含量不应低于 50%。用

于成球的粉料，其 45μm 方孔筛余筛余不大于 12%。 

5.1.2  石灰的 CaO 含量宜大于 75%，并应符合 JC/T621 的要求；水泥宜采用普

通硅酸盐水泥或硅酸盐水泥，并应符合 GB 175 的规定；钢渣粉应符合 GB/T 20491

的规定；皮江法镁渣的化学成分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。 

表 1  镁渣的化学成分 

SiO2 Al2O3 +Fe2O3 CaO MgO 

≥20.0 ≤8.0 ≥40.0 ≤12.0 

 

5.1.3  石膏应符合 GB/T 21371 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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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4  使用其他的原材料，应经过试验验证后方能使用。 

5.2  工艺要求 

5.2.1  功能骨料的生产过程应符合图 1 所示的工艺。 

 
图 1 蒸压硅酸盐功能骨料生产工艺流程示意图 

5.2.2  骨料在不低于 174.5℃饱和蒸压条件下的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5h。 

6  技术要求 

6.1  颗粒级配 

各种蒸压硅酸盐功能骨料的规格尺寸应符合表 2 的要求，最大粒径不应大于

19.0mm。 

表 2  颗粒级配 

功能骨

料类别 

级配

类别 

公称 

粒级/ 

mm 

各号筛的累计筛余（按质量计）/% 

方孔筛孔径/mm 

0.63 1.18 2.36 4.75 9.50 16.0 19.0 

细骨料 — 0~5 95~100 95~100 70~95 0~10 0 — — 

粗骨料 

连续

粒级 

5~16 — — 95~100 85~100 30~60 0~10 0 

5~20 — — 95~100 90~100 40~80 — 0~10 

单粒

粒级 

5~10 — — 95~100 80~100 0~15 0 — 

10~16 — — — 95~100 80~100 0~15 0 

10~20 — — — 95~100 85~100 — 0~15 

6.2  堆积密度 

功能骨料密度等级按堆积密度划分应符合表 3 的规定。 

表 3  密度等级 

密度等级 
堆积密度范围，kg/m3 

粗骨料 细骨料 

900 900 ＞800，≤900 

硅质材料

钙质材料

石膏

水

磨细

磨细

磨细

混合

均化
成球

蒸压

水热合成

包壳

定型

按照粒

径分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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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 1000 ＞900，≤1000 

1100 1100 ＞1000，≤1100 

1200 1200 ＞1100，≤1200 

1300 1300 ＞1200，≤1300 

1400 1400 ＞1300，≤1400 

6.3  表观密度  

蒸压硅酸盐功能骨料的表观密度应为 1700kg/m3~2200kg/m3。 

6.4  坚固性 

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进行试验，细骨料和粗骨料的质量损失均不应大于 3%。 

6.5  筒压强度 

功能骨料的筒压强度应符合表 4 的规定。 

表 4  筒压强度等级 

强度等级 粗骨料/MPa 细骨料/MPa 

1级 ＞8.0，≤9.0 ＞10.0，≤11.0 

2级 ＞9.0，≤10.0 ＞11.0，≤12.0 

3级 ＞10.0，≤11.0 ＞12.0，≤13.0 

4级 ＞11.0，≤13.0 ＞13.0，≤15.0 

5级 ＞13.0，≤15.0 ＞15.0，≤17.0 

6级 ＞15.0，≤17.0 ＞17.0，≤19.0 

7级 ＞17.0，≤19.0 ＞19.0，≤21.0 

8级 ＞19.0，≤21.0 ＞21.0，≤23.0 

9级 ＞21.0，≤23.0 ＞23.0，≤25.0 

10级 ＞23.0 ＞25.0 

6.6  吸水率和水稳定性 

6.6.1  不同密度等级骨料的吸水率宜符合表 5 的规定。对骨料吸水率有特殊要求

时，可由供需双方商定。 

表 5  骨料的吸水率 

密度等级 1h吸水率% 24h吸水率% 

900~1100 8~20 10~25 

1100~1400 5~15 7~20 

6.6.2  粗骨料的软化系数不应小于 0.85，细骨料浸水 1h 后饱和面干的筒压强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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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应低于 9MPa。 

6.7  粒型系数 

不同粒型的骨料的平均粒型系数不应大于 1.1。 

6.8  碱-骨料反应活性* 

经碱骨料反应（碱-硅酸反应）试验后，试件不应出现裂缝、酥裂、胶体外溢

等现象，在规定的试验龄期膨胀率不应大于 0.10%。 

*注：此指标为选择性指标，可根据实际需要测试。 

6.9  有害物质规定 

功能骨料中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表 6 的规定。 

表 6  功能骨料中有害物质限值 

项目名称 技术指标 

硫化物和硫酸盐含量（按SO3计）

/% 
≤4.0 

有机物含量 

不深于标准色，如深于标准色，按GB/T 17431.2-

2010中18.6.3的规定操作，且试验结果不低于

95%。 

氯化物（以氯离子含量计）含量/% ≤0.03 

放射性 IRa≤1.0, Iｖ≤1.0 

7  试验方法 

7.1  取样 

7.1.1  应从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代表性的试样。 

7.1.2  试验用的试样，均应在 105℃～110℃的条件下干燥至恒量。当试样干燥至

恒量时，相邻两次称量的时间间隔不得小于 2h，当相邻两次称量值之差不大于

该试验要求的精度时则称为恒量值。 

7.1.3  初次抽取的试样不应少于 10 份，其总量应多于试验用量表（按表 7）的一

倍，且应符合下列要求： 

a）生产过程中进行常规检验时，应在通往料仓或仓库的运输机的整个宽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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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抽取； 

b）对均匀料进行抽取试样时，以 500m3 为一批，不足 500m3 亦按一批计 

c）试样应从料堆锥体从上到下的不同部位、不同方向任选 10 个点抽取，但

要注意避免抽取分层和面层的材料； 

d）从袋装或散装（车、船等）抽取试样时，应从 10 个不同位置和高度（或

料袋）中抽取。 

7.1.4  抽取的试样拌和均匀后，按四分法缩减试验所需的用量表见表 7。 

表 7 取样数量 

单位为升 

序号 试验项目 
用料量 

细骨料 粗骨料 

1 堆积密度 15 30 

2 表观密度 4 4 

3 坚固性 — 2 

4 筒压强度 — 5 

5 吸水率 — 4 

6 软化系数 — 10 

7 粒型系数 — 2 

8 碱骨料反应活性 1 1 

9 

有害物质限量 

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1 1 

10 有机物含量 6 3～8 

11 氯化物含量 1 1 

12 放射性 3 3 

 

7.1.5  试验所用的试剂均应为分析纯，水为蒸馏水。 

7.2  试验方法与试验报告 

7.2.1  规格尺寸按 GB/T 14684 和 GB/T 14685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。 

7.2.2  骨料的碱骨料反应活性按 GB/T 14685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。 

7.2.3  氯化物含量按 GB/T 14684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。 

7.2.4  放射性按 GB 6566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。 

7.2.5  坚固性按 GB/T 14685 规定的方法进行。 

7.2.6  其他项目的试验按 GB/T 17431.2 规定的方法进行。其中，粗骨料的筒压强

度应采用粒径为 4.75mm~9.5mm 的样品，细骨料的筒压强度应采用粒径为

2.36mm~4.75mm 的样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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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7 试验应填写相应的试验报告，试验报告的内容一般应包括： 

a）骨料的类别和试验编号； 

b）试验项目； 

c）数据的记录； 

d）试验结果的计算及取值； 

e）结果评定及执行标准编号； 

f）试验日期和试验人员等。 

8  检验规则 

8.1  检验类别 

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种。 

8.2  出厂检验 

粗骨料的出厂检验项目为：堆积密度、筒压强度、软化系数。 

细骨料的出厂检验项目为：堆积密度、筒压强度、浸水 1h 后饱和面干的筒

压强度。 

8.3  型式检验 

骨料的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第 5 章规定的全部项目。在下列情况下应进

行型式检验： 

a）新产品投产时； 

b）正常生产时，每半年进行一次； 

c）当原材料或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； 

d）停产半年以上，恢复生产时。 

8.4  组批 

骨料按密度等级分批检验与验收。日产量不超过 2000 t，每 1000t 为一批，

不足 1000t 亦为一批；日产量超过 2000 t，按每条生产线连续生产每 12h 的产量

为一批，不足 12h 的亦为一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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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5  判定规则 

8.5.1  判定 

各项试验结果均符合本标准第 5 章的相应规定时，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。 

8.5.2  复验 

若试验结果中有一项性能不符合本标准的规定，则应从同一批骨料中加倍取

样，对不合格项进行复验。 

复验后，若该项性能试验结果符合本标准的规定，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；否

则，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。 

9  产品出厂包装、合格证、标识、堆放及贮存和运输 

9.1  包装 

外包装采用袋包装或散装。 

9.2  合格证 

检验部门及检验人员签章在外包装上。 

9.3  标识 

包装上应标明产品名称、生产企业名称、生产地址、执行标准、生产日期、

生产批号、注意事项等。 

9.4  贮存 

骨料应按规格尺寸类别，分别堆放，贮存在干燥、清洁、通风的环境中，堆

放高度不超过 20 米。 

9.5  运输 

可用车、船散装或袋装运输，并应有防雨措施；运输时，应采取措施防止散

落。 

 


